
 

 

仝
立
分
折
土
地
合
約
字
人
苗
栗
三
堡
中
和
庄
蘇
能
通
、
蘇
有
、
蘇
喨
、
蘇
金
八
、
蘇
再
興
、

蘇
昧
六
人
等
仝
承
蘇
清
泉
之
額
。
蕭
進
丁
、
蕭
進
國
、
蕭
進
枝
、
蕭
進
存
四
人
等
仝
承
蕭
舜

評
之
額
。
月
眉
庄
洪
老
番
、
洪
連
二
人
等
仝
承
洪
賞
之
額
。
以
上
諸
人
各
仝
承
祖
父
遺
下
同

治
癸
酉
年
七
月
間
五
股
合
買
林
熊
覌
水
田
荒
埔
壹
所
，
土
名
在
月
眉
崁
腳
。
蕭
舜
評
、
蘇
清

泉
、
洪
賞
三
人
合
得
壹
股
；
拈
分
第
叁
鬮
禮
字
號
水
田
荒
埔
，
四
至
界
址
分
股
約
字
內
載
明
。

今
蒙
土
地
調
查
之
際
，
諸
人
欲
分
，
各
業
各
管
，
地
番
界
址
列
明
于
後
。
各
就
照
約
字
內
管

業
，
後
日
子
姪
不
得
爭
長
較
短
，
致
失
友
愛
之
義
。
口
恐
無
憑
，
今
欲
有
憑
，
仝
立
分
折
土

地
合
約
字
叁
紙
壹
式
，
各
執
壹
紙
為
炤
。 

一
蘇
能
通
承
蘇
清
之
額
，
批
明
應
得
苗
栗
三
堡
中
社
庄
貳
四
五
番
田
貳
分
叁
厘
九
毫
五
絲
，

貳
四
参
番
田
七
厘
五
毫
。
又
仝
堡
土
城
庄
圖
荒
埔
壹
所
，
東
至
陳
猶
怣
田
為
界
，
西
至
陳
夾

足
田
為
界
，
南
至
洪
老
番
埔
為
界
，
北
至
洪
忠
埔
為
界
。
批
炤
。 

一
蘇
有
、
蘇
喨
、
蘇
金
八
、
蘇
再
興
、
蘇
昧
仝
承
蘇
清
泉
之
額
，
批
明
應
得
苗
栗
三
堡
中
社

庄
弍
四
壹
番
田
壹
分
五
厘
九
毫
五
絲
，
貳
五
七
番
田
九
厘
。
又
荒
埔
壹
所
，
東
至
洪
老
番
田

為
界
，
西
至
蕭
進
丁
田
為
界
，
南
至
崁
為
界
，
北
至
蘇
能
通
田
為
界
。
又
荒
埔
壹
所
，
東
至

蕭
進
丁
田
為
界
，
西
至
陳
乞
、
陳
猶
怣
田
為
界
，
南
至
溝
為
界
，
北
至
洪
春
月
田
為
界
。
又

仝
堡
土
城
庄
貳
八
貳
番
田
壹
厘
四
毫
五
絲
，
貳
八
参
番
田
五
厘
参
毫
五
絲
，
貳
八
四
番
田
八

厘
六
毫
五
絲
，
貳
五
七
番
田
貳
分
五
厘
六
毫
。
批
炤
。 

一
蕭
進
丁
、
蕭
進
國
、
蕭
進
枝
、
蕭
進
存
仝
承
蕭
舜
評
之
額
，
批
明
應
得
苗
栗
三
堡
中
社
庄

貳
五
六
番
田
九
厘
四
毫
。
又
荒
埔
壹
所
，
東
至
蘇
有
埔
為
界
，
西
至
陳
赤
牛
田
為
界
，
南
至

崁
為
界
，
北
至
洪
老
番
田
為
界
。
貳
百
四
番
畑
壹
分
八
厘
四
毫
，
貳
四
四
番
田
五
厘
五
絲
。

又
仝
堡
土
城
庄
貳
五
九
番
田
壹
分
六
厘
四
毫
，
貳
六
壹
番
田
壹
分
四
厘
九
毫
五
絲
。
批
炤
。 

一
洪
老
番
、
洪
連
仝
承
洪
賞
之
額
，
批
明
應
得
苗
栗
三
堡
中
社
庄
貳
四
貳
番
田
六
厘
貳
毫
，

貳
四
六
番
田
貳
分
壹
厘
四
毫
五
絲
，
貳
五
五
番
壹
分
四
厘
壹
毫
五
絲
。
又
荒
埔
壹
所
，
東
至

蘇
有
田
為
界
，
西
至
蕭
進
丁
田
為
界
，
南
至
自
己
田
為
界
，
北
至
陳
猶
怣
田
為
界
。
又
仝
堡

土
城
庄
貳
七
九
番
田
五
厘
壹
毫
，
貳
八0

番
田
参
厘
六
毫
，
貳
五
六
番
田
貳
分
四
毫
，
貳
六

0

番
田
壹
厘
五
毫
五
絲
，
貳
八
壹
番
田
壹
厘
壹
毫
五
絲
。
又
荒
埔
壹
所
，
東
至
陳
猶
怣
田
為



 

 

界
，
西
至
陳
西
埔
為
界
，
南
至
陳
西
埔
為
界
，
北
至
蘇
能
通
埔
為
界
。
又
荒
埔
壹
所
，
東
至

陳
双
喜
埔
為
界
，
西
至
陳
双
喜
田
為
界
，
南
至
陳
双
喜
、
陳
瑞
吟
埔
為
界
，
北
至
陳
益
、
陳

牛
埔
為
界
。
批
炤
。 

批
明
：
前
五
股
合
買
林
家
盡
根
契
，
股
內
洪
春
月
收
執
，
若
有
用
之
時
向
他
取
出
，
不
得
推

委
。
批
炤
。 

又
批
明
：
五
股
合
約
第
參
鬮
禮
字
號
是
蘇
有
收
執
，
有
用
時
取
出
，
不
得
推
委
。
批
炤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
筆
人
羅
開
親  

明
治
四
拾
壹
年
歲
次
戊
申
五
月  

日
仝
立
分
折
土
地
合
約
字
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再
興      

洪
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金
八      

洪
金
番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能
通      

蕭
進
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有     

仝 

蕭
進
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喨        

蕭
進
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昧        

蕭
存 

             


